安徽工程大学        学院（部门）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用费用结算单

No：

	结算金额（元）
	
	其中学院占80%
	
	其中国资处占20%
	

	结算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国资处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财务处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